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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速    別：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年 03月 25日 

發文字號：新市呼字第 1110325001號 

附    件：附件一.辛莘居家呼吸照護所公文 

附件二.新北市政府長期照顧服務特約規範一覽表 V15-專業服務 C 

附件三.長照專業服務手冊第 18頁 CD02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 

附件四.居家呼吸照護所設置標準第二條及第七條 

附件五.衛福部公文-居家呼吸照護所聘請護理人員可執行居家護理業務 

附件六.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條 

附件七.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核發居家呼吸照護所開業執照 

主    旨：函請全聯會協助呈請衛生福利部長照司，釋示長服法中 CD02（居家護理業

務），為居家呼吸照護所依法申報之業務（居家醫事機構，執行居家護理業務），

函釋後如有不符，請協助修法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近期本會會員，即居家呼吸照護所負責人反映，所成立之居家呼吸照護所依法聘請之護

理師，執行居家護理業務，向新北市衛生局申請長照特約「專業服務（C碼）-居家護理

指導與諮詢（CD02碼）」業務項目時無法被核准申請，並回應此項目限居家護理機構、

居家或綜合式長照機構之護理人員提供，詳如附件一、附件二、附件三。 

二、 居家呼吸照護所設置標準第二條及第七條規定：「居家呼吸照護所之服務，應以病情穩

定且須長期呼吸照護之居家病人為主，提供呼吸照護服務…並得視業務需要配置護理人

員、物理治療人員、職能治療人員、心理師等醫事人員或其他人員」，詳如附件四、附

件五。 

三、 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條至十二條規定：「…長照服務之項目如下：…醫事照護服

務…」，詳如附件六。 

四、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核發居家呼吸照護所開業執照，登記業務項目：「呼吸治療之評估及

測試、機械通氣治療、氣體治療、呼吸功能改善治療、居家護理」，詳如附件七。 

五、 依據以上所列，居家呼吸照護所屬於居家照護服務、長期呼吸照護專業服務業務之醫事

機構，所聘請之護理師依法可從事居家護理業務，考量各醫療職類執業公平性與保障民

眾就醫權益與病人照護之持續性，函請全聯會協助呈情函釋及呈情爭取對於居家呼吸照

護所聘任之居家護理師，從事居家護理業務可依法申請該項給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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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.新北市政府長期照顧服務特約規範一覽表 V15-專業服務 C 

 

 

 

 



附件三.長照專業服務手冊第 18頁 CD02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

 

 

附件四.居家呼吸照護所設置標準第二條及第七條 

 



附件五.衛福部公文-居家呼吸照護所聘請護理人員可執行居家護理公文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六.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條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七.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核發居家呼吸照護所開業執照 

 


